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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l 月 7 日 ' 環保署將《潰南工業區間畫環境影響評冊書

(初稿)))審查結論函送開發單位，要求開發單位就環境影響評估審

查委員會第六十六次會議結論檢送補充資料 。

4月 5 日 ， 開發單位將補充資料函送到環保署 。

王二一前夕

4月 26 日 ， 環保署召開「潰南工業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定稿

確認審查會議J ' 然而會議卻以開發單位所提資料明顯不足 ， 決議不進入

實體討論 ， 並請開發單位依環評委員及專家學者所提書面意見補正後再

議 。

↑ 2000年4月26日環保團體上午到環保書陳惘，要求停止奮查;冒商寞，留待新政府來決定 ﹒ 建供 / 中時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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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環評報告書定稿的確認會議時間，安排在政黨輪替之後，新舊政

府交接前夕，難免會引起不必要的聯想 。 包括七股海岸保護協會、中華

鳥會、台南縣野鳥學會、台南環保聯盟、台灣綠色和平組織 、 台灣環保

聯盟、主婦聯盟、美濃愛鄉協進會 、 看守台灣協會、動物社會研究室、

濕地保護聯盟、國際黑面琵鷺救援聯盟 ( SAVE-Taiwan ) 、 環境信託協

會、自然生態攝影學會、生態保育聯盟等15個環保團體代表，以及立法

院永續發展促進會趙永清、陳學聖、朱惠良與蘇煥智等立法委員聯袂前

往環保署 ， 針對環保署意圖在新舊政府交接前夕讓潰南案闖關表達不滿

外 ， 也一致要求環保署停止審查並將這個頗真爭議性 、 影響深遠的潰南

案留待新政府來決定 。

環保團體並指出 ， 監察院於4月 17 日財政及經濟委員會第三屆第三十次

會議中決議對環保署處理潰南案環評諸多不當情節提出糾正，環保署應

立即就該等缺失提出補救措施 ， 不應一錯再錯 ， 造成不可彌補的遺憾 。

不曉得是環保團體與立法委員抗議有效 ， 還是監察院的糾正函有效 ，

還是政黨輪替的關係，還是一切真的如會議結論所說的 「因開發單位所

提資料明顯不足，會議決議不進入實體討論，並請開發單位依委員及專

家學者所提書面意見補正後再議」 。

2006年 1月 19 日政黨輪替後的 「新政府」 真的作了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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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夾的正義

在潰南案以「附帶條件」方式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後，我們發現監察院

對於潰南案相關的台南縣政府、經濟部工業局與環保署提出了二項糾正

案 。

雖然是遲來的正義，但也仍算是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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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海岸一定限度內不得為私有土地的問題，監察院財政及經濟委員

會於2000年 1月 7 日第三屆第二十三次會議，針對台南縣政府於1997年 12

月 8 日縣務會議決議在「臺南縣海岸一定限度內不得為私有土地之劃定作

業要點J 中增加第八點「經政府專案核准重大計畫不適用該要點J '顯然

有為潰南案的開發預設立場，及經濟部工業局在台南縣政府未完成海岸

一定範圍不得私有土地劃設前，即作成潰南案土地可讓售的決議，提出

糾正案 。 內容如下 :

1.台南縣政府為劃設海岸一定限度範圍內不得私有之土地範園，訂定

「台南縣海岸一定限度內不得為私有土地之劃定作業要點 J ' 然於八十

六年十二月八日之縣務會議卻決議增加第八點 r經政府專案核准重

大計畫，不適用該要點 J '顯然為清南工業區之開發案預設立場，殊

屬可議: 土地法第十四條規定 r左列土地不得為私有:一 、 海岸一

定限度內之土地。 J' 複查土地法施行法第五條規定 r 土地法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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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條第一款至第四款所謂一定限度，由該管市、縣地政機關會同水利

主管機關劃定之 。 J ' 其中土地法係於十九年六月三十日公佈，土地

法施行法則於二十四年四月五日公佈，自該二法公佈迄今，台南縣政

府仍未依上聞法條規定，劃定海岸一定限度內之不得私有之土地範

園 。 內政部於八十六年七月廿八日召開「研商為因應本次續辦公地放

領查註作業，有關土地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一定限度』

如何劃設會議J' 會中作成決議略以 r請各縣市政府迅即就行政轄

區內土地全面檢討，劃設上闖不得私有之土地並予以公告 J '台南縣

政府雖據此於八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邀集中央及地方各有關機關共同

會商，訂定「台南縣海岸一定限度內不得為私有土地之劃定作業要

點 J ' 卻於八十六年十二月八日之縣務會議決議增加第八點 r經政

膺專業核准重大計畫，不適用該要點 J' 該府表示此一重大計畫即為

讀南工業區，在環境影響評估未通過前不得而知其範園， ffp預先設此

「潰南工業區條款」殊屬可議。

2. 工業局於台南縣政府未完成海岸一定範圍不得私有土地劃設前，即作

成土地可讓售之決議，顯非九當:前項劃設作業未完成前，工業局E!p

於八十三年六月十六日邀請國有財產局、台灣省政府建設廳、台南縣、

政府及台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等單位進行清南工業區預定地之現場會

勘'並召開「勘察;峰隆等企業編定工業區使用國有土地事宜」會議，

會中並作成決議略以 r 台南縣、七股鄉海埔地之國有土地 ，原則同意

由 ;峰隆等企業依促產條例有關規定申請編定為工業區，俟奉行政院核

定後，依有關規定辦理土地讓售事宜 。 J (詳見經濟部工業局八十三

年七月四日工八三五字第O三O三一九號函) ，接之該會議記錄，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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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未將土地法第十四條之規定納入考量，此一情形日後若。經地政機關

將該工業區之全部或部分土地劃為不得私有之範園，致興辦工業人基

於對前揭會議決議之信賴，貝IJ政府與興辦工業人兩造之紛爭將無可避

免 。 工業局未究及此，顯非允當 。

3. 台南縣政府圖以先編定工業區，再以工業區區界劃定海岸一定限度內

不得私有之土地，顯然迂迴脫法:復查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施行細貝IJ 第

六十八條規定 r投資開發工業區之公民營事業、興辦工業人或土地

所有權人申請核准編定之工業區範圍內公有土地，由各該公有土地管

理機關辦理讓售 。」 是以清南工業區之開發案而言，若以土地法而

論，自有部分土地不得私有，惟若以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施行細則而

言，該工業區之土地卻可讓售，形成行政命令與法律二者顯不相容 。

經本院於八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約詢工業局、水資源、局、台南縣政

府等單位，始發現彰化縣之劃設係彰;寶工業區先行編定，再以該工業

區區界為準'劃設海岸一定限度內不得私有之土地，是以台南縣政府

所訂「台南縣海岸一定限度內不得為私有土地之劃定作業要點 」 第八

點之排除條款，顯然意圖循彰j賓工業區之模式，為清南工業區之開發

案解套，工業局對上聞法令互不相容問題，不思循修法途徑解決，反

而縱容地方政府、開發單位敗壞法紀，立下迂迴脫法不良示範'違失

之咎甚明 。

一一監察院(八九)院台財字第8922棚24號

監察院糾正案是有人去陳情?還是監察委員主動調查?不得而知!但

確定的是，現在去檢視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就可以發現， 工業專用港

及工業專用碼頭內土地已經不能租購，僅能租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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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許多參與環保運動的人而言，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常常被簡稱為

「促升」條例，有別於官方所稱的 r{足產」條例 。

針對潰南案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是否已超過法定期限?環保署是否

已依法要求開發單位限期補正資料?是否應在未於期限內補正資料或補

正資料未符合規定的情況下 ，駁回開發案等?監察院財政及經濟委員會

於2000年4月 17 日第三屆第三十次會議決議對環保署辦理潰南工業區開發

案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未將例假日併計為審查期限;又擅以會議結論，

輸越母法授權;且於真有空氣污染防治專長的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未出席

開會;另出席審查會的委員僅四人且其中三人均反對使用鴻湖情形下，

仍草率通過環境影響評估，提出糾正案 。 內容如下:

1.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以扣除例假日方式計算環境

影響評估法定審查期限，無視民眾權益，核有違失:經濟部工業局

(以下簡稱工業局)前於八十五年二月十五日以工(八五)五字第

00六二九五號函送 「清南工業區(精緻一貫作業鋼廠、石化綜合

廠及工業專用港)開發計畫替代方案環境影響說明書」予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 。該案經開發單位於同年三月十三日

繳交審查費，復由環保署於四月十九日召開專案小組初審會議，並

於五月六日經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二十六次會議討論

作成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決議該案「有條件繼續進行第二階

段環境影響評估 J '其審查期間共計四十四日 。 桐後，該署即依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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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影響評估法第七條規定於八十五年六月五日以(八五 ) 環署綜字

第三一一一五號函公告該案之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並通知工

業局 。 該局遵照該審查結論於八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依環境影響評

估法第十三條規定，函送 「 大東亞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及 r.峰

隆集團 」 之「清南工業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J ( 以下簡

稱評估書)初稿及該局辦理該案之現場勘查及聽證會記錄至環保

署，經環保署初審後於八十七年二月九日函請開發單位補正及依

「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審查收費辦法 」 繳交審查費 。 開發單位復於八

十七年二月十八日依環保署函示辦理後，該署即對該案之環境影響

評估進行實體審查 。 八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環保署函送評估書初稿

徵詢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專案小組 ( 以下簡稱專案小組 ) 成員

之意見 。 環保署遂依該小組成員之意見及開發單位就該等意見之補

充說明，將該案之環境影響評估分六項議題及綜合討論方式辦理 。

全案原預計召開四次專案小組初審會議後，提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

專案小組討論，然八十七年三月十九日立法委員蘇煥智去函該署略

以 r 分六組審查猶嫌不足，建議增為十組，較能探討問題之癥

結 J' 制後該署經與三位專案小組召集人商討，同意分成十項議題

及綜合討論方式進行審查 。 全案 !!p 自八十七年四月七日起召開第一

次專案小組初審會議，至八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止，已召開十三

次專案小組初審會及三次學者專家會議，其中第十三次初審會議，

其結論要求開發單位應於一個月內再行補送相關資料，據以辦理後

績之審查 。 綜上，該案開發單位自八十七年二月十九日補正評估書

資料並繳交審查費後，至八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召開第十三次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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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會議止，若以日曆天計算，其審查期間業已超過環境影響評估法

第十三條 r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將前條之勘查現場記錄、聽證會

記錄及評估書初稿送請主管機關審查 。 主管機關應於六十日內作成

審查結論，並將審查結論送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開發單位;開發

單位應依審查結論修正評估書初稿，作成評估書，送主管機關依審

查結論認可 。 前項評估書經主管機關認可後，應將評估書及審查結

論摘要公告，並刊登公報 。 但情形特殊者，其審查期限之延長以六

十日為限 」 之規定 。 環保署於八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接受本院約詢

時，主張將該等期間之例假日及全國能源會議結論未完成前之日期

不計入審查期間 。 若依該署之計算方式，截至八十八年十一月 二十

二日為止，實際審查期間為一-0天，尚未逾越法定最高一二0天

之上限 。 然查審查期限因情形特殊而延長者，主管機關環保署應於

一二O天內作成審查結論，前揭環境影響評估法第十三條就系爭期

限之規定，本諸文義解釋之優先性，並無疑義 。 而該項期限規定，

屬於行政行為之 「期間 」 性質，復經本院八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約

詢環保署證述在案 。 果爾，則期間之起算與終止無論是類推適用民

法，抑或以環境影響評估法及其相關子法而言，均無期間進行中之

計算扣減例假日之相關依據 。 環保署未究及此，竟於欠缺法令授權

情形下，擅自將例假日扣除，宜民眾權益於不顧，核有違失 。

2. 環保署擅以會議結論，輸越母法所定之審查期限，顯非允當 : 環保

署於八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召開第十三次初審會議後，經扣除例

假日核算該案審查期限已達一-0天，距法定審查期限一二O天僅

剩十天，該署為解決此一問題，不思循修法途徑，將審查期限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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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及其扣減事由，明確規範，以符行政行為明確性原則並能因應個

案差異俾彈性處理，竟於八十八年十一月 二十五 日 召開「有關環境

影響評估案件審查原則研商會議」時作成決議略以 r環境影響說

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因開發內容影響層面廣泛 、 投雜

度高，於審查過程中，有逾審查期限之虞者，經開發單位要求繼續

審查，並經本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同意後，雖逾審查期限，

應繼續審查 。」 撥之該決議並無環境影響評估法上之授權依據，且

明確違反該法第十三條之規定，顯非允當;又決議「繼續審查」 並

未設一定期限，顯然無視法定審查期限之存在 。

3. 環保署未建立有效機制，對於專案小組遲不作成決議之情形，束手

無策，卻於審查期限壓力之下，草率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衍生

諸多爭議 ， 顯非九當 : 查本案專案小組自八十七年四月 七日 起，計

召開十三次初審會，然各次會議遲遲均未作成決議，卻一再要求開

發單位補正資料 。 此一情形，環保署於八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接受

本院約詢時表示 r初審會會作如何結論，我們幕僚作業無法預

期」 、「他們為任期制，任期二年 。 目前沒有監督環評委員的機

制 。」 是以環保署對於專案小組遲遲無結論顯然束手無策 。 該署為

全國最高之環境保護主管機關 ， 專司環境保護法令之制定與制度之

建立，然面對此一問題時，不思積極建立有效機制，以促專案小組

積極審查，卻因審查期限之壓力 ，倉促於八十八年十二月十七 日 十

四時三十分以臨時提案方式就該案審查結果 ， 其結論為有條件接受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 接之該等結論所提附帶條件雖計列二十七項，

要求開發單位修正 、補充事項計八項，涉及政府權貴事項，列有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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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建議九項，然查其審查結果無定案之疆界， I'1p 開發案確切之位

置、面積、規模均未確定，實顯過程草率，茲分述其中爭議之點如

左:

(1)本案有關二氧化碳之排放，因涉及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我國在全球一三五個主要國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高居全球第

二十四位及區域性空氣品質保護之考量，有關污染性氣體之排

放，本應徵詢空氣污染防治專家之意見，審慎審核 。 然查環保

署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中具有空氣污染防治專長之委員僅一

位，該委員除於是日未出席審查外，經查環保署歷次就本案舉

辦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會共十四次(八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八十七年六月二日、八十七年六月十五日、八十七年六月二十

五日、八十七年七月九日、八十七年七月十七日、八十八年一

月二十九日上午、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下午、八十八年二月

八日、八十八年五月十五日、八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八十八

年八月十二日、八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八十八年十月十三

日) ，該委員亦無參加記錄 (會議記錄並無該委員之簽名) ，此

-.情形，該署並未謀求因應對策(如:更換審查委員、催告履

行義務) ，非屬有當 。

(2) 有關瀉湖之使用，歷次初審會結論中最重要者為 r 以模式模

擬本開發計畫使用瀉湖面積比率結果，不論任何使用瀉湖面積

比率 (百分之五、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五、百分之二十、百分

之二十五、百分之三十)對瀉湖生態均有影響，其中瀉湖使用

百分之五就等於將北潮口堵塞，渴湖之潮口堵塞與否為影響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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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生態之關鍵因素，建議開發單位以儘量不使用渴湖為原

則 。 」然環保署於八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舉辦本案十四次初審

會時，對此關鍵性議題，竟於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審查委

員僅四人出席，情形下， !1p 召開會議，且於其中三位委員均發言

表達反對使用任何比例瀉湖之意見下，該署仍通過該開發案之

審查，致外界對於審查會究竟應採 「 多數決 」 抑或 「 共識決 」

甚或由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主席本於職權為最終之決定存有疑

義，然該爭議發生迄今，該署仍未於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法令中

明文規範'並非有當 。

(3 ) 環保署表示:渴湖以作為港區為限，然依法工業港仍須另提環

境影響評估案，且須耗費相當時日方得完成 。 查清南工業區與

工業港之開發，二者具有相輔相成之主從關係'若無工業港之

興建，則演南工業區正式量產亦無以實現，且渴湖使用百分之

五之限制，可能迫使開發單位取消煉鋼廠部分開發，環保署對

此雖為明知，卻未要求開發單位同時提出 「 渚南工業區 」 與

「 工業港 」 之環境影響評估以利縮短審查時程，形成 「 j寶南工

業區 」 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後，仍無以確定 「工業港」 是否可資

興建?此不確定因素除影響業者投資意願外，亦凸顯該署環境

影響評估委員會之審查效率低落，應檢討改進 。

(4 ) 環保署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組成「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J ' 

其目的係藉由專家學者之公正超然立場，為開發行為善盡預防

污染之把關責任 。 尤以環境影響評估委員受託行使公權力，本

應負責盡職，奉獻智慧，審慎審查，方不負全體納稅義務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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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託然查部分審查委員長期出席率偏低(不論初審或大會審

查 ) ，卻仍有寬裕時間接受該署之委託研究計畫，棄守環境影

響評估把關之責任然該署卻不思訂定相關法令以資規範，殊

有未當。

綜上論結，本案環保署於欠缺法律授權情形下，竟將法定環境影響評

估審查期限之上限，擴大解釋為不計例假 日 期間 ， 又擅以會議結論，排

除母法對於審查期限之規定，而對於二氧化碳排放之重要議題，於具有

空氣污染防治專長之環境影響評估委員長期未出席開會情形下，草率通

過環境影響評估，前揭情節 ， 核有失當 。 是依監察法第二十四條規定，

提案糾正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請行政院轉鶴所屬改善見復 。

一一監察院(八九)院台財字第892200294號

←↑ 雖然環評已有條件過闕 ，但

i買保團體的堅持仍然不改變 。

2000年 11 月 27 日環保團體與七

股鄉親在七股海岸保讓協會召開

記者會，黃銘欽教授堅持不議，實

南開發案污染自己的故鄉 。 提供

/ 中時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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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8月 27 日 ， 我與生態保育聯盟召集人林聖崇 ， 至IJ監察院向輪值

的馬以工委員陳惰 ， 陳請重視環保署在處理潰南案環境影響評估過程中

的諸多缺失，不曉得糾正案是不是因為我們的陳情而起 。

環保署在獲悉我們的陳情後 ， 1999年9月 2日發出去的函件 ， 就明確要

求開發單位應在四十天內釐清或補正資料，而 1999年 12月 15 日開完專案

小組第十四次會議後，隔不到四十八小時就把潰南案以臨時提案的方式

交付環評委員會議處理 ， 是環保署在「可計時」與 「不可計時」下 ， 總

計120天的最後期限 。

糾正案裡還有一項需要特別點出的是 ， 文中提到環保署官員在1999年

1 2月 13 日監察院約詢時表示 r初審會會作如何結論 ， 我們幕僚作業無

法預期J ' 但回頭去檢驗環保署1999年 12月 15 日專案小組第十四次初審會

議記錄 ， 卻發現會議中環評委員與機關代表的發言中皆指出幕僚作業單

位在專案小組初審會結論中所扮演的角色 。

雖然這個糾正案無法扭轉潰南案有條件通過環評的事實 ， 但糾正案之

後 ， 環保署修正了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 第十五條條文 ， 並增訂

了 《環境影響評估法》 第十三條之一條文 。

有了這些增修訂條文後 ， 再也不會有審查期限的問題了 !

定情多波折

政黨輪替 ， 新舊政府完成交接後 ， 7:賓南案環評的後續作業並沒有因為

「綠色執政」而停7下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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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環保署已經將開發單位環境影響評估初稿的審查結果送達經濟

部與開發單位，而開發單位也已經依審查結論提出補充及修正後的評估

報告書 ， 送環保署認可。因此，環保署還有後續的認可、公告評估書報

告書審查結論及摘要等程序要進行 。

南充dj補充

2000年6月 6 日， 開發單位依據4月 26 日「潰南工業區開發計畫環境影

響評估報告書定稿確認審查會議」結論，提出《潰南工業區開發計畫環

境影響許估審查委員會第六十六次會議八項應補充修正意見資料》。

7月4 日， 環保署將開發單位提出的資料函送給環評委員及專家學者 。

8月 7 日 ，環保署把彙整後的<<r賓南工業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委員會第六十六次會議八項應補充修正意見表》函送開發單位 。 環保署

函送的應補充修正意見共有十八項，包括「開發單位所提的資料並未觸

及海岸沖淤演算結果及影響」、「開發單位所提海岸保護設施，因防波堤

已將由北向南沿岸漂砂完全切斷，在無砂源可補充下，難以達到海岸保

護的目的」、「開發單位辦理的水工模型試驗，因模型比例尺太小，造波

時間不足，其結果信賴性可疑」等 。

10月 30 日， 開發單位檢送《潰南工業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

員會第六十六次會議八項應補充修正意見書面意見答覆說明》給環保

署 。

在書面意見一來一往之後 '11月 29 日，環保署終於召開「潰南工業區

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六十六次會議八項應補充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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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會議」 。

審查會中，專家學者除7點出開發單位答覆意見中關於生態系模式的

模擬部份仍有不少錯誤外，也認為七股鴻湖因大環境的影響已出現加速

變遷的現象，瀉湖的水理、生態都已與過去有所不同，應該重新作評

估;該學者表示 :他不同意此次會議是定位在「環評已通過，只是在修

訂定稿」而已，他相信大多數委員均未同意本案已通過環評可以開發 。

至於當初將潰南工業區與工業港分開開發與作環評的決定，買I J非常不合

理，如果業者開發到一半發現有負面影響而應該予以中止時，損失不是

更大嗎?

開發單位還是跟以前一樣不用心，除了把海域生態監測項目中應增列

的「頂蛇鰻J '用「土龍」的照片頂替外，甚至在補充意見將5%鴻湖面

積的用途與建廠用途混淆在一起，明顯違反審查結論，但會議結論的語

調還是跟以前一樣 r請開發單位就渴湖的北潮 口位置、使用比率及開

發規模之調整結果 、 i月湖生態系統之影響及委員、專家學者所提其他

意見一併補正後再行確認 。 」

2001年 l 月 12日，環保署再召開「潰南工業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

審查委員會第六十六次會議八項應補充修正意見第二次審查會議」 。

審查會前傳出，行政院經建會中長期資金運用策劃推動小組已於2001

年 1 月 2日召開的第五十一次會議中，註銷樺隆集團申請的「潰南工業區

一貫作業煉鋼廠購置自動化機器設備低利優惠貨款J 243.2億 。

審查會中 ， 除了台南縣政府認為潰南案已經通過，明確表明縣政府站

在贊成開發的立場外，絕大多數的環評委員與專家學者還是砲聲隆隆 ，

其中 ， 曾經建議二大工廠擇一設立的專家學者除了對開發單位沒有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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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建議有所回應表達不滿外，也因開發單位修正意見書並未遵照前次

會議的結論辦理，建議退回修正意見書 。 也有學者表示本案雖經環評委

員會有條件通過，但對環境的衝擊仍有甚多政策面與技術面爭議與疑點

待澄清，且環評過程的周延性也有待斟酌之處，建議(1 ) 應辦理政策

環評 (2) 工業區、工業港、海水淡化廠、汽電共生廠等應合併辦理環

境影響評估 ( 3 )供水問題應有明確的解決方式，在供水問題未能明確

解決前，本案應予退回 ( 4 )本案投資效益應重新評估 (5) 本案社

會成本應作量化評估 。 另一專家學者則以書面意見表示:依據南高屏總

量管制計畫子計畫 ( B4 ) 結論，本案如果實施，將使得2006年的各項管

制對策無法達成3%的目標，建請會議主席考量是否要通過本案 。 其他書

面意見除指出開發單位所作的生態模式仍不正確、不可靠外，也一一點

出本開發案審理過程中的一些盲點，更針對這個爭議不休、甚至無法得

到結論的案子，建議依照美國「國家環境政策法」的環評制度，予以擱

置，切勿便宜行事，

應該為百姓生靈勇敢

地說「不」。

當然，也有部分環

評委員基於程序的延

續，認為應該在開發

計畫已經有條件通過

環評的基礎上，要求

開發單位於開發前兌

現應有的承諾，以及
1 報數新任中鋼董事長踴言投資潰南工業區 .2001年5月 31 日七股鄉親趕

往中鋼公司股東會場外炸蚵抗議 。

提供 / 中時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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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然環評已有條件過棚，但七股鄉親的意志與堅持仍然不改變 ﹒ 2001 年

開發後應注意的事

項，例如開發、營運

時，地方政府環保單

位應確實執行環境監

測與取締，以維持環

境品質等 。

雖然環評結論已經

明白宣示 I為減輕

本計畫對海岸及生態

10月 1 7日，七股海岸保護隨會總幹事陳家庭 (右一) 等人要求以清海國家 之衝擊，開發單位應

風.~ft替潰南工業區 ﹒ 提供 / 中時報系

以分期分區方式進行

開發，且開發初期為興建港灣之需要，最多使用百分之五之洞湖面積外

(並需維持北潮口之暢通) ，其餘瀉湖面積暫不得使用 。 」 但開發單位好

像是把環評結論當耳邊風 ， 會議結論除了 I請開發單位依委員、專家

學者所提意見補正資料後進行書面確認」外，又多了「本署將於會後安

排時間請本案專案小組委員、專家學者至現場勘查，以瞭解鴻湖現況及

其北潮口位置 。 」

2月 15 日， 環保署再次辦理潰南工業區開發計畫基地現場勘查 。 被通知

的環評委員與專家學者有30位 ， 至IJ場的只有3位 !

3月8 日， 開發單位提出的賓南工業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

會第六十六次會議八項應補充修正意見資料補正資料》。

5月 14 日， 環保署再請開發單位就下列事項提供補正資料:

1. 輸煤及儲煤設備宜加蓋，以免煤塵影響;為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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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將渴湖的使用面積減少成2.5% '並保留南航道成一直線入海

湖，如何H牛 。

3. 鹽田的使用界限應為低潮時地基的位置 。

4. 開發單位雖引用 1933年Christensen and D. Pauly ( eds. ) 編輯的

Trophic Models of Aquatic Ecosystems- 書中的四篇報告，認為細

菌及分解者之trophic level 皆為2.0 '但此一引用仍為錯誤，因為該

等報告是模式發展初期的例子，為研討會出版之論文集，並非經

同儕審查制度的正式學術期刊報告，故書中的謬誤處仍多，在參

考引用時必須謹慎且需靠研究者本身生態的知識加以判斷 。 而細

菌之基礎生產者角色是不容荳疑的，故其trophic level應是1.0而非

2.0 。 其實在Christensen et. al. (2000) 最新的ECOPATHIECOSIM

手冊中已建議目前不宜將細菌納入模式中，此乃因 bacterial flow會

完全掩蓋其他生物能量的傳輸而影響到模式的準確性 。 故開發單

位在任意加入或採用其他生物的參數時，應要以生態常識作判

斷，以免創造出一個不合邏輯與實際狀況的模式而不自知 。 模式

的準確性完全在於提供參數的可靠性，若隨意更動或加入任何參

數，即可能會影響模式中的其他參數目環環相扣的關連性 。

5. 紅樹林對瀉湖生態之影響絕非只靠水質資料即可代表，紅樹林本

生的生產力有多少?落葉量有多少?碎屑的產量?上述條件如何

影響七股 i島湖的魚蝦蟹貝類的生物量?其生產力季節性變化如

何?是否為供應七股瀉湖生物之碎屑來源等等均應納入考量，此

等因素並非水質一項可以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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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1 日， 開發單位提出《潰南工業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

會第六十六次會議八項應補充修正意見資料補正資料》。

8月 13 日， 環保署再請開發單位就下列事項提供補正資料:

1.請回歸環境影響說明書最終審查意見 r 以棧橋方式輸煤及其他機

具設備不破壞渴湖」為原則之計畫 。

2. 不同意開發單位對意見四及五之回覆，特別是其中的兩點:

(1)根據ECOPATH之手冊，前後文是說由於細菌或微生物不易可

靠地統計其生物量、生產量及呼吸量，故建議最好不要把細菌

納入模式中，否則反而會影響其他部分所作之模擬結果 。除非

把細菌當成是detriωs的一部份來作 。換言之， ECOPATH並不贊

成將細菌列為單獨之一項，故開發單位之四是意見有所曲解 。

(2) 紅樹林分布雖不直接在七股渴湖旁，但在淡水入流之大排及其

周邊地區對渴湖生態之影響絕對是有關的，因為其營養鹽是會

隨水體之流動而注入瀉湖中，故其影響應納入瀉湖生態模式

中 。

3. 在南側部分以支撐方式進行 。

4. 儘量再減少渴湖使用面積， );為湖如能避免使用為上策 。

8月 17 日， 開發單位提出 《潰南工業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

會第六十六次會議八項應補充修正意見資料答覆說明》。

10月8 日， 環保署再請開發單位就下列事項答覆說明:

應具體答覆「以棧橋方式輸煤及其他機具設備不破壞瀉湖為原則」

之建議，除經費外，是否還有其他不能照辦之理由?

10月 15 日， 開發單位提出 《潰南工業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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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第六十六次會議八項應補充修正意見資料答覆說明》。關心瀉湖生態

的專家學者仍然無法接受開發單位的答覆說明。此時，環保署內部簽了

一份文件 í有關潰南工業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六十

六次會議八項應補充修正意見經開發單位三次補充、修正未獲確認，依

本署環境影響評估書定稿或補正事項確認作業要點規定，擬請本案召集

人張祖恩副署長邀集與該確認事項有關專家學者召開會議確認有關事

工頁 。 J

11月 5 日， 環保署邀請該位專家學者至張副署長辦公室召開「潰南工業

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六十六次會議八項應補充修正意

見確認會議J '獲致下列結論:

l.有 關渴湖之使用，應依本案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六，- ... 開發初期

為興建港灣之需要，最多使用百分之五之渴湖面積外(並需維持北

潮口之暢通) ，餘渴湖面積暫不得使用。」列明為興建港灣所需之

相關內容，至於後績之土地使用暫不列入。

2. 有關開發單位答覆「本計畫以部分採取棧橋方式... J '其詳細內容，

請併入經濟部工業局之工業專用港環境影響說明書中加以敘明。

3. 工業專用港環境影響評估應依本案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四辦理 。

環保署這個動作，真的很奇怪!

不曉得是環保署累了，或者是開發單位該修正的，該確認的都已經全

數修正、確認完畢 ， 環保署終於在2001年 12月 12 日發函給開發單位，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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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單位將審查結論、歷次審查會議 ( 十四次專案小組初審會、 三次專

家學者初審會 ) 補正事項、歷次確認事項 (八項應補充修正意見 ) 及有

關潰南工業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六十六次會議八項應

補充修正意見確認案納入定稿，送環保署備查 。

也就是說，環保署明確地告訴開發單位，可以準備提報環評報告書定

稿本了!

此時，反對潰南工業區開發計畫的蘇煥智才剛當選台南縣縣長，上任

後不久，便於2002年 1月 16日函請環保署就本案是否有開發的必要，再與

經建會及經濟部協商審議，且建請在工業專用港環評未定案前，暫勿定

稿核備 。

2003年8月 15 日， 開發單位終於把 《潰南工業區開發計畫 石化綜

合廠、精緻一貫作業鋼廠與工業專用港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定稿本 ) )) 

及審查費貳萬元送到了環保署 。

此時，環保署啟動了開發單位環評報告定稿本的認可程序!

9月 29 日， 環保署函請開發單位就下列事項予以補充，並修正 《潰南工

業區開發計畫一一石化綜合廠、精緻一貫作業鋼廠與工業專用港環境影

響評估報告書 (定稿本 )))

1.僅提出沙洲保護計畫，並未明確承諾負貴辦理補倌(賠償 ) 措施 。

2 . 針對本計畫開發後造成青山港淤積所提出之因應對策，其處理方式

如定期;夜深港口航道或延長港口防波堤等是否已與漁業單位協商 。

3 雖於意見處理情形及本文 (p.4- ll )中均述及「瀉湖之使用面積比

例為4.982% '主要為興建港灣所需，至於後績之土地使用暫不列

入 J '惟比對報編範圍圖(圖4-3 )及配置圖(圖4-4 ) ，本案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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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82%瀉湖並未位於所標示之工業專用港範圍內。再比對其分區開

發範圍圖(圍4-5) ，本案所使用4.982%).為湖位於所標示Al (鋼廠用

地) Bl (石化廠用地)之範圍內，仍需請開發單位釐清說明。

12月 29日，開發單位提出補充與修正資料 。

由於j賓南案環評報告書(初稿)審查結論["本計畫開發規模龐大，

並涉及填海造地工程，對海洋生產力、生態將造成影響，為減輕本計畫

對海岸、鴻湖及生態之衝擊，開發單位應以分期分區方式進行開發，且

開發初期為興建港灣之需要，最多使用百分之五之瀉湖面積外(並需維

持北潮口之暢通) ，餘瀉湖面積暫不得使用。」所稱「開發初期」、「興

建港灣之需要」及「最多使用百分之五之鴻湖面積」均為使用鴻湖的必

要條件，缺少其中一項即不符合審查結論要求，因此，環保署再於2004

年2月 6 日函請開發單位就下列事項予以補充，並修正環評報告書定稿

本:

1.於 《演南工業區開發計畫石化綜合廠、精緻一貫作業鋼廠與工業

專用港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定稿本)}第四章增列 r 不得以

「為興建港灣之需要』以外之任何理由使用渴湖 J '並附註於演南

工業區報編範圍圖(圖4-3 )、清南工業區配置計畫圖(圖4-4 )及

演南工業區分期分區開發範圓圓(圖4-5 )中。

2. 請修正前開評估報告書(定稿本)名稱為《潰南工業區開發計畫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定稿本)}。

2月 19日，開發單位再度提出補充與修正資料 。

3月8日，環保署針對開發單位所送的答覆說明資料，重申:

1.依據本署九十三年二月六日環署綜字第O九三000九二四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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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諒達)， r 開發初期」、「興建港灣之需要」及「最多使用百

分之五之渴湖面積」均為科湖使用之必要條件，缺少其中一項即

不符合本案審查結論六 。 依據上述條件使用之渴湖，應納入工業

專用港範圍內，並且載明「不得以『為興建港灣之需要 』 以外之

任何理由使用瀉湖 。」

2. 有關 c事 南工業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 定稿本 ))第 四

章及「;寶南工業區報編範固圖 J (圖 4-3 ) 、 「清 南工業區配置計畫

圖 J (固 4-4 )及「演南工業區分期分區開發範圍圈 J ( 圖 4-5 ) ，言青

依前項所述加以修正 。

3月 16 日， 開發單位提送補充與修正資料 。

4月 22 日， 環保署針對開發單位所送的答覆說明資料詢問 :第 4-1 頁所

稱「建廠用地」與圖4-3及圖 4-4之「工業區範固線」關係為何?圖4-5

是否為「建廠用地」之分期分區開發範園?並請開發單位依 1993年9月

29 日、 1994年2月 6 日與 1994年3月 8 日函示意見 ，補正編製環境影響評估

報告書。

7月 2 日，開發單位將 《潰南工業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定

稿本 )))送到環保署 。

8月 26日，環保署函請開發單位就下列事項提出補正 :

1.依據 貴公司對本署九十三年四月 二十二日 環署綜字第O九三O

O二八七四一號函意見之回應說明 r 工業區範圍線 」 即「建廠

用地範園 J 另依所送報告第4-11及4-34頁，石化廠廠區及一貫

作業鋼廠廠區，分別包括廠房用地及必要性服務設施用地兩大

類 。 由於上述用地名稱與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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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且為避免外界將「建廠用地」與「廠房用地」混淆，建請妥

予修正 。

2. 第 4-5 頁圖 4-4演南工業區配置計畫圈，無法辨識石化綜合廠廠區

及精績一貫作業鋼廠廠區之範園，亦完全未將各項設施配置情形

標示於圖上，請補充、修正 。

3.6-396頁列出「石化綜合廠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分配表 J ' 一貫作業

鋼廠部分則未見，請補充。上述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分配情形為本

工業區開發計畫內容之重要項目，請改列於第四章 。

4. 第 4-4 頁圖 4-3演南工業區報編範圍圈，看不出本工業區報編範

園，請修正 。

5 . 第 4-7 頁圖 4-5演南工業區分期分區開發範圍圍及4-18 頁圖 4.3.3.2 .4-

L賓南工業區分區填地範圍示意圈，與圖4-4及圖 4-5似不相符，未

標示A 、 B代表之意涵、圖與說明不符(無 r B6J 及料源區 ) ，請

修正 。

6. 第 4-6頁稱「規劃以4.982%瀉湖做為施工基地，供製作與存放沉

箱、塊石等施工材料，並藉以能分向海側及陸側展開各種臨時圍

堤、海堤、防波堤及抽砂造地等工程 」 乙節，是否確實符合審查

結論六(開發初期為興建港灣之需要) ，請再加以檢討修正 。

7. 依審查結論「四、工業專用港之開發，應由工業主管機關另案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依法定程序送審 。」 請將上述審查結論文字於

第四章4.3 r 清南工業區工業專用港開發計畫 」 載明 。

8. r 開發單位履行環境影響評估責任承諾書」所載之書件名稱有

誤，請予更正，並應經開發單位負責人簽名或蓋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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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 《潰南工業區開發計畫一一石化綜合廠、精緻一貫作業鋼廠與工

業專用港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的定稿，環保署與開發單位就這樣子一

來一回 。

至於後續的演變，我就沒有再問下去 ， 只是天真地以為這個案子結束

了 。

定稿公告後

2004年8月 26 日， 環保署發出要求開發單位補正的公文後，開發單位

怎麼回應?定稿本有沒有核可?我真的不知道!

2005年， 一整年下來 ， 風平浪靜 ， 這個故事的結束應該可以成真!?

2006年1月 26 日， 打開自由時報一看:沉寂已久的潰南工業區開發案

已完成環評作業程序 ， 環保署上週正式公告潰南案環評報告書定稿本 。

真的耶 ! 環保署真的依 《環境影響評估法》 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在

2006年 1 月 19 日以環署綜字第0950006595號函公告 的賓南工業區開發計

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審查結論及《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摘要 。

當天晚上，收到環保署的環保新聞與訊息快訊:環保署依法公告潰南

工業區開發案環評審查結論，裡頭寫到 《潰南工業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

評估報告書》 已經在2004年 1 2月 16 日依法予以認可 。 換言之 ， 2006年 1

月 19 日的公告只是依 《環境影響評估法》 相關規定辦理而已 !

據悉， 2004年 1 2月 16 日同意認可 《潰南工業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

報告書》 的函件 (環署綜字第0930074745號 ) ， 並未副知台南縣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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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 15日七股鄉親在獲悉1ft保曹公告環評報告.後，與環保團體

在七股海岸保讚崗會召開記者會，雙手合十祈求上天保佑 。 家征伯在頓終

前仍念、念不忘，已經很虛弱的他，還是出席了記者會 。 提供/聯合報系

從程序上來看，環保署或許可以強調是依法行政，但從環境影響評估

的實際內容來看，環評有條件通過、通過後的資料補充與定稿本的認

可，卻有許多可議之處，環保署實在不必為了走完程序而走完程序，況

且開發預定地及週遭環境在環評報告書定稿本認可與公告前，已經出現

《行政程序法》所稱的「發生新事實或發現新證據J '環保署應可斟酌予

以較有利益的處分。

2006年2月 9 日， 蘇煥智拜訪環保署張國龍署長，重申任內不讓潰南案

過關的決心，更明確希望環保署依《行政程序法》廢止《潰南工業區開

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審查結論及《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摘要

的公告，否則，不排除重回街頭，再度走上抗爭之路。

才於2005年6月 8 日就任的張國龍署長，除一再強調依法行政與已盡最

大努力的立場外 ，也同意就《行政程序法》的適用問題建立聯繫窗口進

行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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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蘇煥智拜訪環保署後，台南縣政府整理出包括「潰南工業區環評計

畫送審時，尚未設雲嘉南國家風景區，然而該地區已經行政院於2003年

11月 21 日公告核定為雲嘉南國家風景區的一部分」、「潰南工業區規劃在

七股鴻湖北端設置工業港，阻塞瀉湖北端出口，勢必造成該地區大寮排

水無處宣洩洪水，嚴重影響排水功能」、「工業區設立將造成水質惡化，

衝擊鴻湖養殖業，影響漁民生計」、「京都議定書已於2005年2月 16 日生

效 ， i賓南工業區所引進的煉鋼廠及石化業，都屬於高二氧化碳排放的產

業， 一旦潰南工業區開發，將排擠我國其他傳統產業的發展，招致國際

經濟制裁並損及我國國際形象」、「潰南工業區估計每天用水量約20萬

噸，但水資源局只承諾每天供水8萬噸，且至2006年為止」與「開發案將

加速圓土流失，使得七股鴻湖多樣、且豐富的生態及環境面臨無可回復

的災害，違背國家永續發展、海岸永續利用的目標」等理由，函請環保

署依 《行政程序法》第 1 23條廢止《潰南工業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

告書》 的公告，以兔對社會公益造成危害 。

同時，我也進一步去蒐集 《潰南工業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 定稿本 ))) 認可後、公告前的一些資訊，資料顯示:

2005年4月 19 日， 台南縣政府列舉京都議定書生效、雲嘉南國家風景

區核定與台南縣曾文溪口黑面琵鷺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公告等事實，

函請環保署基於情勢變遷原則，依 《行政程序法》 第 123條第四款暫緩定

稿，重開環評 。 5月 30日，環保署田文表示有關開發單位環評報告書的認

可係依 《環境影響評估法》 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辦理，至於京都議定

書、雲嘉南國家風景區與台南縣曾文溪口黑面琵鷺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等情勢變遷與本計畫的關係，貝IJ建議台南縣政府逕向目的事業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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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經濟部)提出，請其在核發訐可前納入考量。

6月 28 日， 台南縣政府函請經濟部在核發潰南工業區開發計畫許可前，

將行政院核定公告的雲嘉南國家風景區、農委會公告的台南縣曾文溪口

黑面琵鷺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與京都議定書的生效等納入考量。 9月 2

日，經濟部工業局回文給台南縣政府， <<潰南工業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

許佑報告書(定稿本)>>業經環保署同意認可，有關工業區及風景區開發

土地使用競合課題，支IJ由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依權責處理，至於本案

是否編定為工業區，將依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第二十三條規定辦理 。

7月 1 日， 台南縣政府因六一二水災的衝擊，函請環保署再審慎考量潰

南工業區開發計畫對於七股及周邊地區排水的衝擊，勿j盧然核定環評報

且二重主 。
E司 區司

7月 12 日， 蘇煥智拜訪剛上任的張國龍署長，請環保署依《行政程序法》

廢止潰南工業區開發計畫環評審查結論 。

7月2日， 環保署就《潰南工業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審查

結論公告事宜 ， 函請經濟部、交通部、內政部與台南縣政府查照 。

7月 28 日 ，交通部轉請運輸研究所研處 。

7月 29 日，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回文表示:經查本案審查結論未有涉及

交通議題者 ， 故本所無意見 。

8月 11 日， 台南縣政府列舉七項理由，請環保署依《行政程序法》第

123條規定，重新檢討本案(1)清南工業區所引 進一貫作業鋼廠、石

化綜合廠兩個產業 ， 屬於高二氧化碳排放量，將嚴重影響台灣溫室氣

體的減量 目 標，影響國家整體利益及國際形象，與國際環保公約京都

議定書背道而馳 。 (2) 清南工業區為高耗水資源產業，未來設置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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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水嚴重不足問題，並對本縣民生、農業與工業區間之用水產生極大

壓力與排擠效應。(3)行政院已於92年 11 月 21 日公告核定「雲嘉南清

海國家風景區 J' 定位以發展鹽田產業景觀、遊憩與渡假村為主;再

者，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亦於91 年 10 月 14 日公告「台南縣曾文溪口黑面

琵鷺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J '以保護瀕臨絕種鳥類一一黑面琵鷺棲息

地避免遭受人為影響及破壞，惟;寶南案周邊開發將直接或問接對黑 面

琵鷺棲息環境造成銜擊，實不宜在國家風景區內開發作為工業區用

途，應以發展休閒觀光為優先 。 ( 4 ) 清南工業區所引進之一貫作業鋼

廠、石化綜合廠，所產生之酸雨及懸浮微粒等空氣污染，將嚴重影響

南部科學園區晶團與光電等高科技製程及不良率之提高，而科學園區

之生產機能受到威脅，將影響業者投資意願'對於南科未來發展產生

不利影響 。 ( 5 ) 本縣七股地區地勢平坦、排水不易，近日來受至'1612

豪雨及海棠颱風等影響，已造成當地多處淹水災情，未來工業專用港

設置，瀉湖北端封閉設置工業專用 J巷，大寮排水將無處宣洩洪水，勢

必嚴重街擊七股地區排水系統，造成水患 。 ( 6 ) 七月史渴湖北端設置工

業專用港，航道一旦封閉，七股、將軍一帶漁民無法進出渴湖捕魚作

業，造成漁民生計問題;又渴湖與外海問原有二處海水交換，僅剩一

處時將導致瀉湖與外海問海水交換困難，瀉湖水質勢將惡化，直接銜

擊渴湖養鐘業者，可能進一步引發養殖業者抗爭。 (7) 本縣七股網子

寮泊、頂頭額泊和青山:巷泊等沙洲是本縣海岸最重要天然屏障，能夠

阻擋海浪入侵，孕育豐富生態資源，惟工業區之專用港興建，其防波

堤突出海岸數公里，海岸將受到嚴重淤蝕，使國土及生態資源大量流

失，珍貴的瀉湖濕地景觀亦將消失，造成無法彌補的生態浩劫與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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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場遭到破壞 。

9月 21 日， 內政部回文表示 (1)開發計畫所在區位周遭業經台南縣

政府配合「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 之「觀光倍增計畫 J '報經行

政院核定作為「雲嘉南演海國家風景區」使用，二計畫間之使用似存在

環境影響是否相容或說合等問題，貴署前於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時，是否

納入考量，如無，應否一併納入考量，請卓處 。 (2) 查91 年12月 20 日

行政院國家水噴發展委員會第 15次委員會討論通過「國土資源工作分組」

行動計畫表略以 r ...不減少自然海岸線... J 。 本部營建署是將「維持

自然海岸線比例不再降低 」 之政策目標，納入本次區域計畫第2次通盤

檢討 ( 草案 ) ，以指導海岸永續利用 。 依該計畫草案，將非都市土地使

用分區中增列「其他使用區(海域區) J '並以保育為原則，除行政院核

准之重大計畫外，不再受理設施型海埔地及海域之開發計畫申請 。 海岸

地區應以維護海岸自然環境、保障公共通行與公共水域使用權、提昇親

近海洋權益、增進公共福祉或配合行政院核定興建國家重大設施為優

先;除應採取避免或成輕海岸生態環境街擊之有效措施外，得以一定比

率之海岸新生地或鄰近海岸之適當土地 ，採取彌補或復育該一區域內生

態環境損失之有效措施，並納入開發管理計畫管理之 。 目前該計畫(草

案 ) 正由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中，併予敘明 。

9月 28 日， 經濟部回文表示 :查演南工業區開發計畫於88年 12 月 17 日

經 貴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66次會議審查達成結論，開發單

位桐於92年8 月 15 日起陸續提出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修訂本，並經 貴

署於93年 12 月 16 日 環署綜字第0930074745號函同意認可，故有關「清

南工業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審查結論公告事宜 J ' 建請仍依



環評定稿一波多折2000-2006

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辦理。

10月4 日， 台南縣政府就 <<1賓南工業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審查結論公告事宜，再度發函給環保署，表達反對的立場。

從過程來看，環保署顯然比較在意經濟部的意見 ，而台南縣政府的反

對立場似乎撼動不了環保署的既定程序，期待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能

在審查潰南案時，堅持「維持自然海岸線比例不再降低」的政策目標 。

家1日已走了

家旺伯的身體狀況從農曆過年以後，每況愈下 。 2006年2月 15 日，七

股龍山村鄉親與環保團體在七股海岸保護協會召開記者會，發表聲明抗

議環保署公告潰，南案環評報告書，戴著呼吸器的家旺伯仍強打精神前往

參加 。 不到一個月，家旺伯離開7念念不忘的內海 。 3月 22日，在家旺伯

的告別式裡，昔日的戰友都來了 。 台灣環保聯盟與七股海岸保謹協會為

家旺伯護上會旗，感念他為七股內海所做的努力，我也把當天我為家旺

伯所做的生平介紹，記錄在這裡 ( 台語發音 )

七股內海兮勇士一一家 旺伯

陳家旺老先生，就是我所敬愛，麻是逐家所懷念兮家旺伯，西元

1 938年(民國 27年) 5 月初6' 出生佇七股山仔寮 。 24歲兮時候，佮差

伊兩歲兮甜寮人黃隆小姐(就是咱家旺姆)結婚，生兩個孝生，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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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這久(這個查這久不幸佇舊年8月，平一步來離開F!r兮世間) ，經過69冬

兮奔波、辛苦，這個月(3月) 11號(農曆2月 12 )暗時 10點，因為肝

癌來過往。

家旺伯佮真濟生活佇海邊兮歐吉尚相款，天還不亮，著出海去收網

誓，天漸漸光，將收來兮魚仔、蝦仔、搏仔，拿去市場拍賣 ， 然後返

去厝'猶欲整理漁綱、剝蚵'甲飽後，歇睏一下，擱出海去整理蚵

棚 。

就這樣，日子一工過一工，一冬過一冬 。

我，佮許多出世佇鄉下兮囡仔相款，大漢出外去讀書，找頭路，最

多，過年過節返來故鄉走走看看 。

家旺伯佮我，就親像過路兮兩耶人 。

但是， 12年前 (1994年、民國 83年) ，因為兩個財團要來七股開發潰

南工業區，要將七股內海地起來，要引進高污染兮七輕石化廠佮大煉

鋼廠，因為安咧，我佮家旺伯，佮真濟鄉親好朋友逐家來熟似、結

緣 。

12冬來，不管是在地抗爭，參加南瀛苦行，出外到台北表示意見，

參加立法院兮公聽會，或者是參加環保署兮審查會議，家旺伯佮許多

鄉親共款，不願意缺席，總是為著要保護這塊祖先留下來兮內海;

1996年開始，推動生態旅遊，組織七股海岸保護協會，擔任總幹事，

向關心兮媒體佮各地前來參觀兮朋友介紹內海，介紹這塊土地兮故

事，介紹當地反對污染兮聲音，讓佫卡濟人認識七股內海、認識反七

輕、反大煉鋼廠兮聲音 。

今年農曆正月初一，我返來看家旺伯，這麻是我最後一次看到家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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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 。 我看伊'情，兄已經不是盡好，但是，伊所關心兮，猶原是開發案

甘有法度擋落來 。 伊問我，是安怎過去反七輕兮人做環保署長，要來

公告七輕兮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伊擱交待阮向煥智縣長反應，伊說

內海出現問題，特別是去年水災後，內海兮魚越來越少，越來越歹拍

..... 0 2 月 15 日山仔寮鄉親佮環保固體發表聲明，對環保署提出抗議，

家旺伯麻裁著呼吸器來到現場，對i賓南案付出伊最後一邊兮關心 。

現在，家旺伯雖然離開咱，但是伊兮堅持、伊兮願望，一直留佇咱

兮心內，督促咱打拼來保護這塊內海 。 我麻愛向家旺伯報告，您兮交

待，咱已經開始進行，台南縣政府佮七月史海岸保護協會、台 灣環保聯

盟已經提出行政佮訴願程序，要求行政院撤銷渚南案兮公告，台南縣

政府麻準備成立水利局，設立海岸保護課來解決沙洲佮瀉湖兮問題 。

家旺伯，你就放心離開吧，望你在天之靈，保佑家旺姆、你兮二個

孝生、你兮孫子，身體健康，麻愛保護所有鄉親好朋友，事業順利，

保佑反七輕會使佇最短時間內成功!


